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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体运康院发〔2024〕3 号 

         

研究生、本科生各年级： 

为了加强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促进学生素质教育发

展，培养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人才。根据《首都体育

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》（首体院校发〔2023〕

60 号）、《首都体育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首体校字〔2021〕109号）、《首都体育学院本科

学生奖学金评定管理办法》（首体校字〔2021〕112 号）、

《首都体育学院加强非体育类专业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

实施办法》（首体院校发〔2024〕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院学生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是落实学生各级各类奖学金、评奖评优工作的有

力保障，是校级层面各类文件中学生综合表现的有效补充和

细化，涉及奖助贷工作的其他内容仍按照学校有关文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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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经 2024年 4月 15日第九次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

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运动科学与健康学院 

2024 年 4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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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/扣分 类别 细目 分值 备注 

加分 

评优类 

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10 学生干部为评审当年任职时间且考核合格的学生干部，考核工作由

所在部门进行 学院学生会干事 3 

学院“优秀宿舍”（最多计 3分）， 
1分/宿舍每

人 

1.获评学院“优秀宿舍”且未在学校宿舍抽查中被批评通报的宿舍，

宿舍每人加 1分 

2.每学年最高加 3分 

学院层面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学生党员、优秀学生

团员 
3/人 学院年底根据学生表现评选出先进个人 

服务类 参加学院活动及服务工作（最多计 20分） 1分/次 

1.包括本研知识技能活动、学院各项学生活动、学术讲座、服务工

作、学院办公室值班等工作 

2.研究生培养方案必修环节各项内容（如参加学术讲座、助管实习

等）不参与此项加分，参与学术讲座服务工作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分 

3.投稿学院高质量期刊论文推送且被录用，每篇 0.5 分 

4.此类加分认定需提供相关证明，不与学校各项评审中认定的活动

重复加分 

扣分 个人 

在学院宿舍卫生及安全检查中被点名批评 

1分、2分、3

分.../宿舍

每人 

第 1次宿舍卫生及安全表现不佳,宿舍每人扣 1分，经批评教育出现

第 2次每人扣 2分，依此类推 

在学校宿舍检查中被通报批评 
2分/宿舍每

人 
与学院检查扣分不冲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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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 无故缺勤学院集体性活动 1分/次 

1.具体范围以学院实际情况及通知为准，研究生培养方案必修环节

各项内容不参与此项扣分 

2.该项扣分累计无上限 

说明：1.本细则根据学院学生管理实际情况制定，适用于运动科学与健康学院全体研究生； 

2.基本原则：育人为本，公平公正，全面评价，奖惩结合； 

3.本细则自正式发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运动科学与健康学院所有。 

 

  



- 5 - 
 

加/扣分 类别 细目 分值 备注 

加分 

班干部类 

党小组长/团总支副书记/学生会主席团/年级长/

班主任/党支部副书记 
3分 

担任多项学生干部取最高分值加分，不重复加分。 
班长/团支书/学生会部们负责人 2分 

学习委员/文体委员/生活委员 1分 

优秀个人 
学院层面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学生党员、优秀学

生团员 
3/人 学院年底根据学生表现评选出先进个人 

宿舍类 获评学院“优秀宿舍” 1 分/人 
每学期获评学院“优秀宿舍”且未在学校宿舍抽查中被

批评通报的宿舍，宿舍每人加 1分；每学年最高加 3分。 

活动类 参加学校/学院活动 2分/10 次活动 积极参加校、院两级小型活动如作为观众，学术讲座等。 

课程类 体质健康测试 
良好加 1分/人 

优秀加 2分/人 

每年体质健康测试优秀加 2分（90分（含）以上）；良

好加 1分（80-89分）；合格不加分。 

扣分 

宿舍类 在学院/学校宿舍卫生及安全检查中被点名批评 1分/每人/每次 在学院和学校检查中被通报的宿舍，每次扣 1分。 

课程类 

早操/晚点名/升旗 1分/每次 
2 次请假计 1次缺勤，扣 1分；不满 2次每次按 0.5进

行扣分。 

体质健康测试 2 分/人 每年体质健康测试不达标者(60以下）综合测评扣 2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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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类 应参加学校/学院活动无故缺勤 1分/每人次 
2 次请假计 1次缺勤，扣 1分；不满 2次每次按 0.5进

行扣分。 

处分类 受到学校/学院警告及以上处分 

2分、3 分、4分、

5分.../每人每次

不等 

警告扣 2分、严重警告扣 3分、记过扣 4分、留校察看

扣 5分，多次处分取最高值扣分，处分期间免综合测评

资格。 

说明： 

1.使用规则：学院综合测评加/扣分细则根据学院学生管理实际制定，实际操作流程是在完成学校综合测评规则基础上另行补充；  

2.总的原则：激发学生，公平竞争，有奖有惩，奖惩结合；  

3.该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运动科学与健康学院所有。 

 


